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土地储备项目审批工作的若干意见

为进一步完善本市土地储备制度，规范土地储备项目审批，根据国家及本市土地储备的有关规定，结合上海实际，经研究，现就规范和完善本市土地储备项目审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土地储备项目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符合本市土地储备规划和经批准的年度储备计划，与全市和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衔接。土地储备项目审批应参照政府投资固定资产项目管理要求，结合土地储备的特点，既要程序规范，又要加强衔接，提高效率。

二、项目审批方式和内容

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根据储备土地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处理：

对以收储国有土地、场地平整为主要实施内容的项目，批复项目投资估算。批复内容包括项目投资主体、储备范围、实施内容、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等。

对以收储集体土地、场地平整为主要实施内容的项目，仍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批复内容包括项目投资主体、储备范围、实施内容、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等。

对收储土地中既有集体土地又有国有土地的项目，按上述收储集体土地方式予以办理，其中涉及国有土地收储的应明确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办理。

在土地储备范围内实施道路、供排水、供电、供气、绿地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按本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基本建设程序办理。

土地储备项目批复可作为专项资金预安排和办理银行贷款的参考依据。

三、项目审批要件

（一）批复项目投资估算的有关审批要件

土地储备机构在报送项目投资估算时，应当附送以下材料：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土地储备计划文件；

（3）覆盖储备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或结构规划；

（4）实施旧城区改建的，需提供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范围确认文件、征收范围内居民意愿征询通过后的公告文件；

（5）市、区联合储备的，需提供联合储备的协议书；

（6）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二）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有关审批要件

土地储备机构在报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时，应当附送以下材料：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土地储备计划文件；

（3）土地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

（4）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意见；

（5）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意见；

（6）市、区联合储备的，需提供联合储备的协议书；

（7）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四、项目审批程序

市级土地储备机构参与收储的土地储备项目，市发展改革委受理后，为做好土地储备项目审批与土地储备资金管理和成本认定等工作的衔接，应当由市土地储备成本认定小组按规定选定审计审价中介机构，对土地储备项目提出评估意见。市发展改革委根据评估意见，会同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办理审批手续。

具有土地储备项目立项职能的市政府确定的机构、区（县）发展改革委负责审批的土地储备项目，审批程序参照上述规定执行，并将土地储备项目批复文件抄送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市财政局、市环保局。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市财政局、市环保局根据各自职责负责解释。
